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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府办发〔2017〕106号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重庆市梁平区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奖补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重庆市梁平区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奖补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已经区十七届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重庆市梁平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5月3日
 
 
重庆市梁平区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奖补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我区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奖补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政策激励导向作用，切实推动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并实现脱困发展，根据《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府办发〔2016〕139号）的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企业主体、政府支持原则。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法制化和市场化手段化解过剩产能。企业承担化解煤炭过剩产能的主体责任，并在行业主管部门及镇乡人民政府的指导下，按时完成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做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
第三条  专项奖补资金的安排、管理和使用坚持公开透明、程序规范、专款专用、追踪问效的原则，主要用于企业职工分流安置。
第四条  区煤管局、区人力社保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分别按照各自的职责，对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检查。其中，区煤管局是全区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的业务主管部门，区人力社保局是全区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职工分流安置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区财政局是全区专项奖补资金的筹集、分配、拨付和管理部门。
第五条  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奖补对象及标准：
（一）直接性关闭煤矿，中央、市级一次性给予600万元/矿奖补资金。
（二）区级根据井口封闭时间分别进行配套奖补，凡在2016年8月31日前封闭井口的煤矿，给予200万元/矿奖补资金，凡在2016年10月31日前封闭井口的煤矿，给予100万元/矿奖补资金，2016年11月1日及以后封闭井口的煤矿不给予奖补资金。
（三）关闭煤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给予专项奖补：
1．资源枯竭的煤矿；
2．生产能力为30万吨/年以下、发生重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煤矿；生产能力为15万吨/年以下、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1年内发生3次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的煤矿；
3．被确定为关闭对象，经公告后仍擅自组织生产，发生生产安全死亡责任事故的煤矿；
4．瞒报事故或事故发生后业主或矿长逃逸的煤矿。 
第六条  为有效推进化解过剩产能，加快煤矿关闭工作，对已封闭井口的煤矿，由区煤管局牵头组织相关部门初验合格后，区财政拨付区级奖补资金给各关闭煤矿的镇乡，镇乡及时拨付到煤矿企业；对于中央、市级奖补资金的拨付，经市级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区财政将中央、市级奖补资金拨付到相关的关闭煤矿的镇乡，再由镇乡根据关闭煤矿后续问题处置的进度拨款到煤矿企业。
第七条  有关镇乡人民政府对专项奖补资金使用和管理负总责，要完善风险防控预案，及时发现和处置风险隐患；要建立健全审核工作机制，完善审核工作流程，严格审核方式和方法，认真审核化解过剩产能实有量、职工安置方案、专项奖补资金使用、支付及结余等情况；要成立由行业主管部门牵头，财政、人力社保等部门参与的联合审核小组，确保审核结果真实、有效。
第八条 中央、市、区级专项奖补资金主要用于我区煤矿关闭相关问题处理。具体包括：
（一）企业为退养职工按规定需缴纳的职工养老和医疗保险费，以及需发放的基本生活费和内部退养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费；
（二）解除、终止劳动合同按规定需支付的经济补偿金和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等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
（三）清偿拖欠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等历史欠费；
（四）矿地矛盾化解以及其他符合要求的职工安置费用。
中央、市、区级专项奖补资金在优先保障职工分流安置费用后，方可用于企业其他与化解过剩产能相关的支出。
第九条  有关镇乡人民政府不得以任何名义截留、挪用专项奖补资金，不得以任何名义从专项奖补资金中提取工作费、管理费或奖励费等各类费用，不得将专项奖补资金用于平衡地方财力。
第十条  区财政局会同区煤管局、区人力社保局等部门，对专项奖补资金的使用和发放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区审计局负责对专项奖补资金进行审计监督。对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专项奖补资金的单位和个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除相应扣回专项奖补资金，还将严格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梁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煤炭行业化解产能专项奖补资金管理使用实施办法的通知》（梁平府办〔2016〕174号）同时废止。其他涉及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相关奖补资金管理办法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